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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工程教〔2024〕107 号

关于印发《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学检查
制度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现将《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学检查制度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

们，望严格遵照执行。

此通知

附件：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学检查制度（修订）

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务处

2024 年 6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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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学检查制度（修订）

为确保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，实现教学管理的制度化、规范

化和科学化，特修订本教学检查制度。本制度旨在监控各教学环

节的运行情况，评估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，积极构建自

觉、自省、自律、自查、自纠的“五自”质量文化，全面提升本

科教育教学质量。

第一章 适用范围

第一条 本制度仅用于检查各教学环节运行情况及教学管理

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二条 教务处协同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负责教学检查组织、

协调、督查等工作，校、教学单位两级教学检查工作小组负责教

学检查具体实施。

（一）校级教学督查工作小组。由教学工作委员会主要委员

及教务处、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相关人员以及教学单位骨干教师

组成，主要负责对教学单位自查情况进行检查和督导。

（二）教学单位教学检查工作小组。由教学单位教学工作副

主任、专业负责人（课程长）、二级督导以及其他教学管理人员



3

组成，主要负责组织并实施本单位教学工作自查。

第三章 教学检查形式与内容

第三条 常规检查

（一）常规检查是对教学工作执行情况和教学目标完成情况

的检查。

（二）由教务处、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及各教学单位实施检

查，以各教学单位自查为主。

（三）各教学单位在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，应及时研讨提

出解决措施，并将信息及时反馈至教务处。

第四条 集中检查

（一）期初教学检查

1.开课资格审查；

2.专业准备情况；

3.理论教学准备情况；

4.课堂教学准备情况；

5.实践教学准备情况。

（二）期中教学检查

1.教学单位、专业（教研室）对期初教学检查中存在问题的

整改与落实情况；

2.教学文件检查；

3.专项检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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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教学质量监控。

（三）期末教学检查

1.教学单位、专业（教研室）对期中教学检查中存在问题的

整改与落实情况及达到的阶段效果；

2.专业档案建设情况检查；

3.课程档案建设情况检查；

4.实践教学情况检查；

5.教学过程及反馈检查；

6.基层教学组织专项检查。

第五条 教学情况抽查

教学情况抽查是教务处及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不定期对各

教学单位进行检查，通过巡课、随堂听课和抽查教师教学文件等，

帮助督促教师改进教学。

第四章 教学检查结果处理

第六条 教务处汇总检查情况，通报教学检查结果。

第七条 教学检查中发现的先进典型给予表扬，对于检查出

的教学事故要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八条 各教学单位要对教学检查情况进行认真总结，对发

现的问题和不足按有关制度规定作出处理并及时整改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九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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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相关规定自行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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